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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 县 教 育 局

是否同意公开：是

办理结果：A

赵教提案字〔2025〕第 8号

对政协赵县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第 27号提案的答复

任晓龙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思考和建议”的提案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深化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工作

配合司法机关建立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具体措施，组

织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统计摸排，建立重点未成年人责任包联台账，

深入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工作。

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建立县、乡、村、校四级三本

台账，并实行动态更新，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不发生失学

辍学；为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残疾儿童、留守儿童、困境

儿童、三类防贫监测对象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专门台账，包

联到人，动态更新，防止失学辍学的发生；积极与民政、乡村振

兴、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沟通，及时了解特殊群体信息变更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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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，更好的维护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受教

育的权益。

二、全面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

多渠道开展“法治进校园”法治教育活动，组织学校积极与

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联系邀请法治副校长到学校开展普法知识专

题讲座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 2次法治进校园活动。组织全县 27
所中学、职业中专学校在寒暑假放假前、开学后邀请法治副校长

对中学生集中开展法治教育。

以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12.4国家宪法日”等主题教育活动为

契机，广泛宣传法治教育。开展了“少年法治说”主题作品征集

活动、“引航青春 法护成长”青少年普法宣传、反盗窃教育等

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。依托“赵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”示范带

动引领全县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发挥堡垒作用，对全县

初中生开展轮训活动，全县 22所初中累计培训学生 1.3万人次。

三、认真做好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

一是推进校家社一体化参与。依托家长学校搭建家校沟通机

制，编订《赵县中小学家长学校工作指导用书》明确家庭教育工

作职责，规范家庭教育工作要求，真正实现家庭-学校-社会三位

一体、协同育人的目标（第二本指导用书《家训》正在有序编写

中）；创新工作思路，积极探索打磨“两进一联动”家长课堂新

模式，开设第五中学为代表的家校课堂进村委会、进家中的“大

思政课”新渠道；“书香校园”建设，校园读书节、节日主题诗

会、亲子共读、评选“阅读家庭”“阅读达人”；探索石塔实验

学校与石塔社区校社共建实践教育基地项目，以此为抓手推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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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中小学校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，实现学校主导、家

庭尽责、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，吸引社会和家庭参与“大

思政课”建设与学习，让大思政教育走入“寻常百姓家”。

二是积极探索“心理健康教育+德育”“心理健康教育+家庭

教育”等融合模式。充分发挥学校优势，常态化为青少年提供专

业的心理援助，对标政策要求，深入分析我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

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针对性强、可操作性高的对策建议，

充分利用“县运会”“艺术节”“书香校园建设”“劳动技能大

赛”“研学”等重点节日活动，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，推广科学

有效的心理调适方法，营造全社会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

氛围。

三是整合城乡家长学校资源。解决农村家庭教育资源相对匮

乏、家长教育观念落后等问题，3月启动实施“家长学校城乡联

动项目”暨校际间结对送教活动，3月 21日已在南柏舍中学启

动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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